附件2
茂名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第三次全体会员

代表大会预备会参会回执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是否就餐

	
	
	
	是

否


备注：

1.参加本次会议人员须为单位负责人，限一人参会。

2.请各有关单位于5月2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:00前将参会回执发送至协会秘书处，联系人：谭卫清，联系电话：0668—2853580、15119673469，邮箱：mmsyhghyxh@126.com。
3.为做好会议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，确保与会人员健康安全和会议顺利进行，拟参会人员如会前14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或会前21天境外（含港澳台地区）旅居史；或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（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）、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；或接触过具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，未排除感染风险者；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随访和观察期内的人员，不得参加。

4.本次会议要求所有参会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，参会时所有人员扫“场所码”，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（出示粤康码供查验）进入会场。

5.口罩佩戴：与会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（发言人除外），全程佩戴口罩。


















